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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广州新华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科技”或“公司”）孙公

司广州佳都信息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下称“佳都信息技术”）拟以现金

出资人民币 450万元，对广州新华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新华

时代”）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佳都信息技术将持有新华时代 37.5%

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新华时代是广东省社区网格化及区域卫生信息化领域具有专业优势的

软件开发服务提供商，致力于信息技术在社区层面的应用和拓展，在社区管理、

社区服务、社区大数据分析挖掘方面具备丰富经验，已形成社区网格化管理平台

和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两条成熟的产品线，并已经形成示范性应用。 

佳都信息技术拟以现金增资新华时代，增资完成后将持有新华时代 37.5%的

股权。经双方友好协商，新华时代于本次增资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750 万元，增资金额确定为人民币 450 万元，增资完成后，佳都信息技术将持有

新华时代 37.5%的股权。 

（二）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佳都信息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三）此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投资的投资方为广州佳都信息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二）本交易的交易对方为陆明媚、杜莉，基本情况如下： 

陆明媚女士，中国国籍，住所：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5号。 

杜莉女士，中国国籍，住所：广州市海珠区青凤大街 23号。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广州佳都信息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40126000270932 

注册资本（万元） 500 

实收资本（万元） 500 

法定代表人 程悦 

机构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

开发;软件开发;信息电子技术服务;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住    所 广州市天河区建工路 4号 6层 601-605 

成立日期 2012年 03月 29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名称 广州新华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40101000079317 

注册资本（万元） 700 

实收资本（万元） 700 



增资前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例（%） 

陆明媚 560 80% 

杜莉 140 20% 

合计 700.00 100% 

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将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例（%） 

陆明媚 560.00 50% 

广州佳都信息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420.00 37.5% 

杜莉 140.00 12.5% 

合计 1120.00 100.00 

 

（二）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 12 月 31日 2015 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4,065,058.52 1,254,885.62 

负债总额 3,542,232.47 1,428,558.00 

净资产 522,826.05 -173,672.38 

项目 2014年1-12月 2015 年 1-9月 

营业收入 1,469,781.15 1,557,194.35 

营业利润 -3,163,221.98  -1,796,498.43  

法定代表人 杜莉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零售；电子产品批发；软件开发；软件批发；计算机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零售 

住    所 广州市黄埔区丰乐北路 398号体育中心北附楼 318房 

成立日期 2008年 03月 26日 

营业期限 长期 



利润总额 -2,963,221.98  -696,498.43  

净利润 -2,963,729.92  -696,498.43  

 

广州新华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和 2015 年 1-9 月财务数据经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广州新华时代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6]930 号）。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佳都信息技术（以下简称“投资方”）与陆明媚、杜莉（以下简称“交易对

方”）于 2016年 2月 3日签署了《关于投资广州新华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投

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价格 

投资方出资 4,500,000元，认购新华时代新增注册资本 4,200,000元，其中

4,200,000元计入实收资本，3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2、支付方式 

协议签订后两个工作日内，新华时代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本交易

相关的公司注册资本、股东、股权、章程等变更登记，有关变更应在十个工作日

内完成。 

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投资方应进行增资的实缴，即向新华时

代验资账户划入人民币 450万元，新华时代应在增资款支付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出具关于增资的验资报告。 

3、生效时间 

协议经投资方、新华时代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原股东

签字后成立，经佳都信息技术和佳都科技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4、投资方权利 

本协议成立之日起，新华时代的重大事项须经投资方书面同意方可通过。 

5、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逾期不履行本协议的义务或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或者

违反所作的保证或者承诺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存

在违约时，相对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本协议拟投资总额（即人民币 450万元）的



百分之三十（30%）支付违约金。违约方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其给其

他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五、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的目的 

新华时代在社区网格化和区域卫生领域的产品、经验以及人才团队对上市公

司补充和完善智慧城市布局具有较高价值，亦有助于上市公司智慧城市业务的落

地。因此，新华时代是满足公司战略需求的收购标的。 

（二）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新华时代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社区网格化管理解决方案、区域卫生信息管

理解决方案等。新华时代先后承接广东省内多地的千万级、百万级社区网格化管

理平台和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开发项目，拥有丰富的项目经验，具有一支高素质的

研发和实施团队，在业界具有良好的口碑。 

在智慧城市和互联网+的战略背景下，社区网格化管理平台逐步发展成为社

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平安城市建设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推动社会治安

防控力量下沉，把网格化管理列入城乡规划，将人、地、物、事、组织等基本治

安要素纳入网格管理范畴，做到信息掌握到位、矛盾化解到位、治安防控到位、

便民服务到位”。而在交通方面，目前全国多地在探索交通管理网格化，结合智

能交通系统平台和单兵作战平台，实现交通管理和服务包干到人、“无盲点”覆

盖，提高交通管理效率。 

公司可借助新华时代在社区网格化/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产品及示范应用，

利用公司现有客户资源，使公司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内容更为丰富，增强公司自

身的项目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并将公司现有智能安防、智能交通等业务快速向社

区、网格层面延伸，进一步打造覆盖更广、更立体的公共安全防控体系，进一步

完善从行业到社区的立体化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六、备查文件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3 日 


